
股票简称： 江南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交易对方名称：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交易对方名称：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当涂县姑孰镇提署东路

１０

号

公司声明

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同时刊

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者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的定价

（一）本次交易方案

江南化工拟发行股份购买盾安控股持有的新疆天河

８４．２６５％

的股权、 绵竹兴远

８２．３２１３％

的股权、 漳州久依久

７７．５％

的股权、 华通化工

７５．５％

的股权、南部永生

５５％

的股权、安徽恒源

４９％

的股权和盾安化工持有的安徽盾安

９０．３６％

的股权、帅力化工

８１％

的股权。

（二）标的资产的定价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 经天健正信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

的公司按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拥有的股权比例合计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１

，

２７４．７９

万元。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Ｖ１１１５－１

号

～

第

Ｖ１１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盾安控股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为

１２４

，

２７８．０７

万元、盾安化工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５１

，

２９０．０９

万元，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１７５

，

５６８．１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４

，

２９３．３７

万元，评

估增值率为

４６１．３７％

。 经江南化工与盾安控股、盾安化工协商后确定盾安控股注入资产的价格为

１２４

，

２７３．５２

万元、盾安化工注入资产的价格

为

５１

，

２７４．８８

万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成交金额合计为

１７５

，

５４８．４０

万元。

（三）补充评估结果不影响本次交易作价的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有效期限均已届满，为此，中和评估接受委托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拟注入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Ｖ１２０１－１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２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３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４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５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６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７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８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盾安控股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３２

，

５９５．６１

万元、

盾安化工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５５

，

２９２．８６

万元，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１８７

，

８８８．４７

万元。 经天健正信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公

司按盾安控股、盾安化工拥有的股权比例合计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４２

，

８２２．３３

万元，本次评估增值

１４５

，

０６６．１４

万元，评估增值

率为

３３８．７６％

。

鉴于拟注入的标的资产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来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补充评估值高于原评估值，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仍参考中和评估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成交金额合计为

１７５

，

５４８．４０

万元。

二、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８．３６

元，即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除以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如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实际发行日期间，

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其根据实际情况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

６９

，

９７９

，

８３２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按照《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随之进行调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公司与盾安控股、盾安化工签署《补充协议（二）》，将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每股

１４．１８

元。

若本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其他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进一步调整。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成交金额超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 且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重组办法》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因

此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四、业绩承诺和股份补偿方案

为保证本次注入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盾安控股和盾安化工共同承诺，标的资产对应的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预

测净利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１６

，

０２７．９０

万元、

１７

，

５７９．６７

万元及

２１

，

０９６．１３

万元。 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向江南化工承诺如下：

（一）在业绩补偿期间（即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任一年度内，如果标的资产对应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同意将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按一定比例计算股份补偿数进行补偿。股份补偿数按照

以下公式计算：

股份补偿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

总和

－

已计算确定的补偿股份数量

注：（

１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指标的资产对应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也即

５４

，

７０３．７０

万元。

（

２

）认购股份总数指本次交易过程中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合计认购江南化工的股份数量即

１２

，

３８０

万股。如果业绩补偿期内江南化工发

生送股、配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则认购股份总数将依照送配转增股份比例作相应调整。

（二）在补偿期限届满时，江南化工将聘请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

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

已补偿股份总数。

（三）股份补偿数量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的总量。如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出来的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负数，则当年新增股份补偿数为

零，原已计算的补偿股份数也不冲回。

（四）如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根据《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须向江南化工进行补偿，则江南化工在向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

发出书面通知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按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计算应补偿股份数；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应协助

江南化工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该等应补偿股份转移至江南化工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单独锁定。 应补偿股份转移至江南化工

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在业绩补偿期间，已经累积的单独锁定的应补偿股份不得减少。

江南化工在业绩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应在两个月内就《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项下应补

偿股份的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若该等事宜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江南化工将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

户中存放的全部股份，并予以注销。

若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议案，则江南化工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

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将上述应补偿股份无偿赠送给江南化工赠送股份实施公告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其他

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持有的股份数后江南化工的股本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五、股份锁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盾安控股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盾安控股和盾安化工承诺，对于其认购的江南化工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合肥永天作为盾安控股和盾安化工的一致行动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承诺，“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

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止，本公司承诺不增持或减持江南化工的股份；对于本公司持有的江南化工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转让”。

六、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须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中国证监会豁免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

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等。 本次重组方案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盈利预测及估值的风险

根据天健正信出具的

８

家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审计报告，

８

家标的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超过了同期盈利

预测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盈利预测数

２０１０

年已审实现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新疆天河

２９

，

５１１．０９ ５

，

３７９．８３ ３２

，

５１２．７０ ６

，

６４５．１０

绵竹兴远

１２

，

０９０．２５ １

，

５０６．２４ １５

，

３９２．２４ ２

，

６７８．６９

漳州久依久

８

，

６２６．０５ １

，

８７８．６７ １１

，

００４．０８ ２

，

３６７．１３

华通化工

６

，

６４６．０７ １

，

４３４．６４ ７

，

１８４．０４ １

，

４７１．１４

南部永生

９

，

４７９．７７ １

，

１７９．５９ １３

，

９６９．６５ ２

，

９４３．６６

安徽恒源

５

，

２１２．２６ １

，

２１４．４７ ５

，

９８５．４２ １

，

５５２．５８

安徽盾安

１９

，

３１７．３５ ４

，

３６１．５２ ２１

，

５１０．０２ ５

，

１８２．７６

帅力化工

６

，

２５４．１７ １

，

３３３．２９ ６

，

４８１．５７ １

，

９５５．６８

天健正信已对

８

家标的公司的

２０１１

年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分别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２３０００１

号”等《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 盈利预测是在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而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尽管该盈利预测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的

原则，但如果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未来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

形，请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谨慎使用。

（三）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关于印发《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的通知（会计部函［

２００９

］

１１６

号）、《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

则企业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２００８

］

６０

号）等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反向收购”的有关规定，据此编制备考报表时，因

合并成本与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形成

１５９

，

８４３．８４

万元商誉。 按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如果未来经营情况、国家宏观政策以及民爆行业

政策发生不利的变化，商誉将发生减值可能，进而可能对江南化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资产交割日不确定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本次交易从中国证监会核准至完成资产交割尚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存在资产交割日不确定的风

险。

（五）行业管理政策调整的风险

本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民用爆破器材行业，国家对民用爆破器材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工程设计、质量检测等方面均实行严格的行业

准入制度，从事民爆器材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必须持有由工信部核发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若国家对民用爆破器材行业

的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的取得方面设置更为严格的条件，将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

响。

（六）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使用的原材料为化工原料如硝酸铵、石蜡、乳化剂等，其中硝酸铵约占公司营业成本

４５％

左右，其价格波动对公司的业绩

影响显著。 尽管公司对原材料成本控制能力较强，但如果原材料价格，尤其是硝酸铵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将会使公司成本上升，产品毛

利率相应下滑，进而对公司的盈利水平造成一定影响。

（七）安全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工业炸药、震源药柱、索类等民爆器材，在科研、生产、销售、储运和使用各个环节具有很高的安全

性，但由于民爆产品固有的危险爆炸属性，不能完全排除因偶发因素引发的意外事故，从而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加大安全整改和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力度，提高工艺装备水平，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并

加强安全生产培训，落实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提高本质安全度，防止和避免生产经营事故的发生。

七、特别说明

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江南化工、 上市公司、 本公司、 公

司、 发行人

指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盾安控股 指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盾安化工 指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天河 指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恒源 指 安徽恒源技研化工有限公司

南部永生 指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绵竹兴远 指 四川省绵竹兴远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漳州久依久 指 福建漳州久依久化工有限公司

华通化工 指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盾安 指 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帅力化工 指 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和利 指 宁夏和利化工有限公司

合肥永天 指 合肥永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科思 指 宁波科思机电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防科工委 指 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西南证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富浩华 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正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盾安控股注入资产 指

新疆天河

８４．２６５％

的股权、 绵竹兴远

８２．３２１３％

的股权、 漳州久依久

７７．５％

的股权、

华通化工

７５．５％

的股权、 南部永生

５５％

的股权、 安徽恒源

４９％

的股权

盾安化工注入资产 指 安徽盾安

９０．３６％

的股权、 帅力化工

８１％

的股权

标的资产、 注入资产 指 盾安控股注入资产和盾安化工注入资产

标的公司 指

新疆天河、 绵竹兴远、 漳州久依久、 华通化工、 南部永生、 安徽恒源、 安徽盾安、

帅力化工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江南化工分别向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损益归属期间 指 标的资产从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实际完成日为计算损益归属的期间

本次发行 指 江南化工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

本次认购 指 盾安控股和盾安化工认购江南化工向其发行的股份

交易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资产评估报告书 指 中和评估出具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８

家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本公司与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签署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补充协议》 指

本公司与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签署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 （二）》 指

本公司与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 （二）》

《利润补偿协议》 指

本公司与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签署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利润补偿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本公司与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签署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利润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指

本公司与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签署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利润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生产许可证》 指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指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胶状乳化炸药 指

以含氧无机盐水溶液为水相， 以矿物油和其它可燃剂为油相， 经乳化、 敏化制成的

乳胶状含水炸药

粉状乳化炸药 指

外观状态不再是乳胶体， 而是以极薄油膜包覆的硝酸铵等无机氧化剂盐结晶粉末的

一种炸药， 它保持了乳化炸药体系中氧化剂与可燃剂接触紧密充分的特点， 呈粉末

状态， 无需引入敏化发泡， 具有较高的爆轰敏感度和较好的爆炸性能

铵油炸药 指 由硝酸铵和燃料组成的一种粉状或粒状爆炸性混合物

炸药现场混装车 指

爆破工程用特种车辆， 用于装载非爆炸性基质和添加剂驶入爆破现场， 实现炸药组

份的现场混合， 炸药基质的制备、 运输和使用安全性高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产业政策支持

“十一五”以来，在工信部的宏观指导下，虽然民爆行业在结构调整、产品结构优化、行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如下问

题：一是部分地区仍存在“小、散、低”的现象，产业集中度依然不高；二是受企业自身规模影响，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总体布局不尽合理，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薄弱。为保证民爆行业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０

年全国民爆器材行业工作会议中明确

指出，民爆行业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兼并重组的政策导向；坚定不移地减少生产点；坚定不移地坚持扶优扶强的政策；坚定不移地坚持克服

“小、散、低”产业政策。 要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建立产能动态调节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压缩富余产能，优化产业布局；加大对大型企业

集团和优势企业的政策指导和扶持力度，不断推进民爆企业做强做大；鼓励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支持以上市企业为龙头实施兼并重组，形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爆骨干企业，着力推进企业在资本层面进行实质性整合；同时着力推进科研、生产、销售、爆破服务一体化服务模式，

推广混装车等移动式炸药生产方式，引导企业加快向爆破服务领域的延伸，加快推进民爆行业的市场化步伐。

２０１１

年全国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工作会议指出，“十二五”要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重组整合，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努力减少企业和生产点数量。 鼓励企业优化内部产能结构，提高产能利用率；鼓励通过重组的方式合理调剂产能，实现产能的跨地区、跨省

市的合理流动。 鼓励具备条件的民爆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民爆生产技术、设备及产品的出口份额，拓展国际市场。 通过尽可能

的政策扶持，充分鼓励具备条件的优势骨干企业再进一步强强联合，着力培育

１－２

家具有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肩的大型企业集团，形成在民

爆产品的科研开发、原材料制备、生产、检测、配送和爆破服务等全寿命周期上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引领中国民爆

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工信部安全生产司出具“工信安函［

２０１０

］

１１４

号”《关于安徽省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资产重组事项的复函》，明确

指出“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资产重组，符合国家民爆行业产业政策”。

２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

１

）江南化工

江南化工作为全国乳化炸药生产的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在产品、技术、规模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在以胶状乳化炸药和粉状乳化炸药为

主导产品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场混装炸药，重点拓展爆破工程服务市场，实现公司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区域竞争优势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公司发展成为集乳化炸药生产、现场混装炸药、爆破工程施工为一体的大型民爆企业集团奠定了基础。

（

２

）盾安控股

盾安控股是一家集装备制造、民爆化工、房地产开发、资源与能源开发等产业并行发展的无区域企业集团。 自

２００３

年进入民爆行业以

来，通过采取有效的重组整合模式以及文化输入、资本支持、规范管理等一系列措施，盾安控股对多家民爆企业进行了重组整合，已在安徽、

新疆、宁夏、河南、四川、福建、湖北

７

个省区拥有了多家民爆企业，现已成为国内民爆行业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之一。 近年来，盾安控股利

用自身的资本、管理等优势，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投巨资完成了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和新生产线的建设，优化和丰富了产品种类，提

高了下属民爆企业生产连续化、自动化和本质安全水平。同时，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企业的紧密合作，增强研发能力，建立了产学研相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本质安全水平，加快了集团民爆产业的结构升级。

为进一步提升行业的集中度，做强、做大民爆产业，江南化工与盾安控股拟进行战略重组，实现强强联合。本次重组完成后，江南化工将

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将公司打造成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爆破服务一体化的民爆企业集团，进而成为对行业发展有重大带动

作用的大企业集团。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了加快产业整合，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综合竞争力，江南化工与盾安控股、盾安化工通过强强联合方式，使上市公司由区域性优势企业

快速转变为真正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爆破服务为一体化的全国性民爆企业集团之一。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南化工将发挥技术领先优势和区域广阔优势，着力推进现场混装作业方式，扩大爆破作业领域的范围、广度和深

度，进一步提升发展空间。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南化工的工业炸药年许可生产能力将从现有的

６．６

万吨增至

２５．６５

万吨，产品覆盖乳化炸药、铵油炸药、膨化硝铵炸

药、震源药柱、索类等，公司将成为国内工业炸药品种齐全、规模最大的民爆企业之一。根据工信部对民爆行业的发展要求，江南化工积极向

现场混装作业方式发展，同时向爆破作业领域深入延伸。 江南化工一方面将通过区域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提高上市公司运营、管理效率和

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共享统一的市场销售网络、采购平台，使江南化工民爆产品的生产经营业务和爆破业务实现规模化、协同化发展，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重组有利于推动我国民爆行业技术进步，提升民爆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增强我国民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本次交易的基本原则

１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根本利益的原则；

２

、有利于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资产的完整性以及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的原则；

３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４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则；

５

、诚实守信、协商一致的原则；

６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兼顾的原则。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刊登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盾安控股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其拥有的新疆天河

８４．２６５％

的股权、绵竹兴远

８２．３２１３％

的股权、漳州久依久

７７．５％

的股权、华通化工

７５．５％

的股权、南部永生

５５％

的股权、安徽恒源

４９％

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同日，盾安化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以其拥有的安徽盾安

９０．３６％

的股权、帅力化工

８１％

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标的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出具同意放弃优先受让的书面承诺。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江南化工与盾安控股、盾安化工签署《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江南化工与盾安控股、盾安化工签署《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

及

＜

报告书摘要

＞

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补充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盾安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

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

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的议案。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决议有效期延长一

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等报告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须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交易尚须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中国证监会豁免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

动人因本次交易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等。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盾安控股、盾安化工。

（二）交易标的

本公司以定向发行的

Ａ

股股票作为对价收购盾安控股持有的新疆天河

８４．２６５％

的股权、绵竹兴远

８２．３２１３％

的股权、漳州久依久

７７．５％

的

股权、华通化工

７５．５％

的股权、南部永生

５５％

的股权、安徽恒源

４９％

的股权和盾安化工持有的安徽盾安

９０．３６％

的股权、帅力化工

８１％

的股权。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经天健正信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按盾安控股、盾安化工拥有的股权比例合计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１

，

２７４．７９

万元，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Ｖ１１１５－１

号

～

第

Ｖ１１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盾安控股、盾安化工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１７５

，

５６８．１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４

，

２９３．３７

万元，评

估增值率为

４６１．３７％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有效期限均已届满，为此，中和评估接受委托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拟注入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Ｖ１２０１－１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２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３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４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５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６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７

号、第

Ｖ１２０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盾安控股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３２

，

５９５．６１

万元、盾安化工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５５

，

２９２．８６

万元，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１８７

，

８８８．４７

万元。 经天健正信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按盾安控股、盾安化工拥有的股权比例合计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４２

，

８２２．３３

万元，本次评估增值

１４５

，

０６６．１４

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

３３８．７６％

。

鉴于拟注入的标的资产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来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补充评估值高于原评估值，本次交易的定价仍参考中和评估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成交金额合计为

１７５

，

５４８．４０

万元。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本次发行后，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将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成交金额超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 且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方可实施。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江南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３９

，

９５９

，

６６４

元

法定代表人： 熊立武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宁国市港口镇分界山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宁国市港口镇分界山

注册号：

３４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３５３

邮政编码：

２４２３１０

电话号码：

０５６３－４８０３０８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６３－４８０２７９８

电子信箱：

ａｈｊｎｈｇ＠ａｈｊｎｈｇ．ｃｏｍ

互联网地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ｈｊｎｈｇ．ｃｏｍ

经营范围：

乳化炸药 （胶状）、 粉状乳化炸药、 乳化炸药 （胶状、 现场混装车）、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 （现

场混装车）、 乳化粒状铵油炸药 （此项限分支机构经营） 的生产和销售 （以上项目许可证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 洗涤剂的生产和销售， 乳化剂的生产 （仅供本公司自用且化学危

险品除外）， 包装箱的生产 （仅供本公司自用）。

二、公司设立及最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

本公司系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具“皖政股［

２００５

］第

５１

号”《批准证书》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皖国资改革函

［

２００５

］

６００

号”《关于设立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熊立武、宁波科思机电有限公司、合肥创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良

浩、成卫霞、蔡卫华作为发起人，以安徽省宁国江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４

，

０３３．０６４

万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

成股份

４

，

０３３．０６４

万股， 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４０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８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３３．０６４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１

熊立武

１９

，

３５８

，

７０７ ４８．００％

２

宁波科思

１１

，

２９２

，

５８０ ２８．００％

３

合肥创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８

，

０６６

，

１２８ ２０．００％

４

郑良浩

８０６

，

６１３ ２．００％

５

成卫霞

４０３

，

３０６ １．００％

６

蔡卫华

４０３

，

３０６ １．００％

合 计

４０

，

３３０

，

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二）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股东郑良浩、成卫霞分别与熊立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有的江南化工全部股份转让给熊立武。 此次

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１

熊立武

２０

，

５６８

，

６２６ ５１．００％

２

宁波科思

１１

，

２９２

，

５８０ ２８．００％

３

合肥永天

８

，

０６６

，

１２８ ２０．００％

４

蔡卫华

４０３

，

３０６ １．００％

合 计

４０

，

３３０

，

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２００６

年，合肥创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合肥永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４３７

号”《关于核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深证上［

２００８

］

５１

号”《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批准，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为“江南化工”，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２２６

”。 本公

司股票上市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０

，

３３０

，

６４０ ７４．９２％

其中： 熊立武

２０

，

５６８

，

６２６ ３８．２１％

宁波科思

１１

，

２９２

，

５８０ ２０．９８％

合肥永天

８

，

０６６

，

１２８ １４．９８％

蔡卫华

４０３

，

３０６ ０．７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８％

社会公众股东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８％

合计

５３

，

８３０

，

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四）

２００９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当时的总股本

５３

，

８３０

，

６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并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上述方案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６９

，

９７９

，

８３２

股。

（五）

２０１０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当时的总股本

６９

，

９７９

，

８３２

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述方案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３９

，

９５９

，

６６４

股。

（六）公司股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江南化工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３

，

４７８

，

４２８ ３８．２１％

其中： 熊立武

５３

，

４７８

，

４２８ ３８．２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６

，

４８１

，

２３６ ６１．７９％

股份总数

１３９

，

９５９

，

６６４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主营业务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工业炸药的生产、销售，主要产品为胶状乳化炸药和粉状乳化炸药。

工业炸药是氧化剂、可燃剂和添加剂等按照氧平衡原理构成的爆炸混合物。 主要包括粉状炸药（铵油炸药、膨化硝铵炸药、粉状乳化炸

药）、含水炸药（乳化炸药、浆状炸药、水胶炸药）及其他工业炸药等。 公司主要产品乳化炸药是民爆行业鼓励发展用以替代含锑炸药的优质

炸药品种，具有安全性好、抗水性好、爆炸性能优良、机械感度低以及环境污染小等优点，符合民爆行业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在市场上的竞

争优势明显。 本公司的销售区域主要为安徽省和浙江省，其中

２０１０

年在安徽省实现的销售收入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９４．０３％

。

最近三年，公司按照产品种类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工业炸药

２９

，

４５３．４８ ２５

，

３４６．１７ ２２

，

８７５．５５

乳化剂

１４８．６３ １７１．５１ ２０．９１

民爆工程

２

，

７９４．３５ ４９１．３８ １

，

４６１．４４

合计

３２

，

３９６．４６ ２６

，

００９．０６ ２４

，

３５７．９０

（二）公司经营中的主要优势和困难

１

、公司的竞争优势分析

（

１

）产品优势

本公司主要产品为胶状乳化炸药和粉状乳化炸药。

２００８

年，公司充分利用上市募集资金，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大力推广现场

混装炸药的使用和开拓爆破工程市场，将炸药现场混装车与爆破工程施工业务有机结合起来，为客户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降低矿山生产成

本。 目前，公司已经开始实施的炸药现场混装车和地面制备站建设项目能够为马钢集团、海螺水泥等大型企业的矿山和大型爆破工程提供

现场混装炸药服务，公司的产品优势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

２

）技术优势

本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致力于生产工艺的改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公司的生产线基本实现微机控制，生产自动化水平达到行业领先

水平。 为了进一步提高乳化炸药产能，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本质安全性，本公司与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合作开发建设的大产能胶状乳

化炸药生产线，首次采用与产能配套的钢带凉药系统，以及采用常压式大产能连续敏化机进行敏化，安全性能高，采用的自动控制系统先

进，运行可靠。 该生产线采用单台乳化、凉药、敏化设备，乳化炸药产能达到

７．０

吨

／

小时，产能和生产工艺达到国内同类设备先进水平。

２００９

年，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３

）经营优势

本公司长期从事民爆器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建立了符合民爆产品特点的管理模式，拥有具有民爆专业特点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队

伍，并建立了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做到人尽其才和激励有效。 同时，本公司通过建立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内部管理制

度建设和管理执行力度，加强生产过程控制，提高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在线质量监控能力、在线自动检测能力，采用有效的信息、网络技术等

现代化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２００８

年，公司先后获得的主要奖项有安徽省重点新产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安徽省节能减排试点单位等。

２

、影响公司发展的因素

２０１０

年全国民爆器材行业工作会议中指出，民爆行业要进一步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和优势企业的政策指导和扶持力度，不断推进民爆

企业做强做大，鼓励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支持以上市企业为龙头实施兼并重组，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爆骨干企业。

２０１１

年全国民用爆

炸物品行业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指出，“十二五”要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重组整合，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努力减少企业

和生产点数量。 目前公司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安徽省，产品品种为乳化炸药，年许可生产能力为

６．６

万吨，相对国内其他民爆企业，公司规

模较小、区域性经营特点明显，如不能充分把握民爆器材行业的发展趋势，将无法进一步得到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支持，亦不能迅速抢抓国

家中西部发展战略的发展机遇。

四、江南化工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４９

，

１８９．３２ ４０

，

２５６．６６ ３２

，

４７４．８１

负债总额

４

，

５５０．２２ ３

，

２４２．４０ ２

，

７００．５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４

，

６３９．１１ ３７

，

０１４．２５ ２９

，

７７４．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２

，

５８６．１３ ３４

，

９３７．７０ ２８

，

１４２．９７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２

，

４１６．８９ ２６

，

０１０．２６ ２４

，

３５７．９０

利润总额

９

，

１２９．５３ ９

，

１２１．２５ ３

，

５４４．０６

净利润

７

，

６６１．５９ ７

，

５３４．１１ ２

，

８９５．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２５８．６４ ７

，

０２６．２６ ２

，

７７５．２７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０４ ４．９９ ５．２３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２２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０４ ２０．１１ ９．８６

五、公司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有

３

家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１

安徽省宁国市江南油相材料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乳化剂生产、 销售； 分散剂、 地蜡、 石蜡、 松香、 工

业用洗涤剂销售； 钢材、 水泥、 耐磨材料销售。

２

安徽江南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３

，

２８０．００ ９７．４４％

土石方爆破 （含中深孔、 井巷隧道爆破） 及挖运、 拆

除爆破、 控制爆破、 特种爆破 （含金属爆破、 高温爆

破）。

３

马鞍山江南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２

，

８００．００ ５１％

乳化类炸药、 铵油类炸药的生产和销售； 火工器材的

购销。

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熊立武先生持有本公司

５３

，

４７８

，

４２８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２１％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熊立武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大专学历。 安徽省劳动模范，宁国市“功勋企业家”获得者，中国民爆行业协会理事，安徽省民爆

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宣城市、宁国市人大代表、宁国市工商联常务副会长、宁国市科协副主席。熊立武先生曾任安徽省宁国江南化工厂厂长，

安徽省宁国江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安徽省宁国市江南汇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盾安控股和盾安化工，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盾安控股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法定代表人： 姚新义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１０８２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浙税联字

３３０１０７７０４５０８２５９

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对集团内部的投资、 控股、 资产管理、 资本运作； 销售： 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设备、

制冷配件、 炉具及热水器配件， 水暖阀门与管件、 家用电器、 环保仪器设备； 金属材料； 货物进

出口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二）历史沿革

１

、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其前身为浙江盾安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时，姚新义拥有浙江盾

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姚新泉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姚土根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２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至

１２

，

８００

万元，同时，姚土根将其持有的浙江盾安

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１．６

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姚新义、姚新泉各

１８５．８

万元。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姚新义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姚新泉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姚土根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２％

股权。

３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盾安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注册

资本至

２０

，

８００

万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姚新义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３８５％

股权，姚新泉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３８５％

股权，姚

土根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３％

股权。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盾安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

注册资本至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此次增资完成后，姚新义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６４９％

股权，姚新泉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６４９％

股

权，姚土根拥有浙江盾安集团有限公司

０．７０２％

股权。

５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６

日，姚土根将其持有的盾安控股

２８０．６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０．７０２％

）转让给姚新义

０．３５１％

、姚新泉

０．３５１％

；姚新义受

让姚新泉持有的盾安控股

４００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１％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姚新义拥有盾安控股

５１％

股权，姚新泉拥有盾安控股

４９％

股权。

６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盾安控股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姚新义拥有盾安控股

５１％

股权，姚新

泉拥有盾安控股

４９％

股权。

７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盾安控股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至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姚新义拥有盾安控股

５１％

股权，姚新

泉拥有盾安控股

４９％

股权。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盾安控股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姚新义拥有盾安控股

５１％

股权，姚新

泉拥有盾安控股

４９％

股权。

９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盾安控股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至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此次增资完成后，姚新义拥有盾安控股

５１％

股权，姚

新泉拥有盾安控股

４９％

股权。

（三）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盾安控股为控股型公司，下属企业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民爆化工、装备制造、房地产开发、资源与能源开发。

１

、民爆化工。 盾安控股下属多家民爆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安徽、新疆、四川等多个省区，是目前国内跨地区经营的大型民爆产业集团

之一。

２

、装备制造。盾安控股下属企业主要从事制冷设备、制冷配件、民用阀门和风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其中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是专业生产各种制冷设备及零部件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是全球最大的冷配生产基地之一。

３

、房地产开发。 盾安控股下属的浙江盾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沈阳、重庆、杭州等地设立子公司，致力于科技房产的投资开发。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盾安控股进入风能发电、矿产和新材料开发等领域。

（四）主要财务数据

盾安控股最近三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经审计）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

，

７９０

，

８５５．５５ １

，

１３３

，

６９２．４０ ６９９

，

１６７．０８

负债总额

１

，

０９０

，

１７７．０２ ６３８

，

１４３．９６ ３９６

，

９１５．０３

所有者权益

７００

，

６７８．５３ ４９５

，

５４８．４４ ３０２

，

２５２．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２６

，

６５８．９７ ３１７

，

４１２．５９ １８８

，

３８９．３５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２

，

０３５

，

２６９．７４ １

，

５０６

，

２０８．３３ ９５４

，

７８２．６０

利润总额

１２１

，

５０２．４８ ９６

，

９１５．９４ ７１

，

６８６．５３

净利润

９７

，

３５５．２１ ７９

，

２２９．３８ ５３

，

７７８．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３

，

４５６．８９ ５１

，

１５６．５１ ３４

，

３３８．５５

（五）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

盾安控股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

，

１００

，

４０８．６９

非流动资产

６９０

，

４４６．８６

资产总额

１

，

７９０

，

８５５．５５

流动负债

６８５

，

１９８．９６

非流动负债

４０４

，

９７８．０６

负债总额

１

，

０９０

，

１７７．０２

所有者权益

７００

，

６７８．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２６

，

６５８．９７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０３５

，

２６９．７４

营业利润

１１７

，

０２１．３０

利润总额

１２１

，

５０２．４８

净利润

９７

，

３５５．２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３

，

４５６．８９

（六）交易对方主要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

盾安控股下属控股子公司按产业划分为民爆化工、装备制造、房地产开发、资源与能源开发四个类别，主要的控股公司简况如下：

１

、民爆化工产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１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７％

爆破技术咨询、 服务 （中介除外）、 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 及机械设备的制造、 销售

等。

２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８４．２６５％

膨化硝铵炸药、 震源药柱、 乳化炸药的生产和

销售。

３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５５％

乳化炸药、 改性铵油炸药等生产、 加工、 销售。

４

四川省绵竹兴远特种化工有限

公司

２

，

５４５．４５

万元

８２．３２１３％

生产、 销售炸药； 销售矿石、 化工原料。

５

福建漳州久依久化工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７７．５％

膨化硝铵炸药、 胶状乳化炸药的生产和销售。

６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７５．５％

胶状乳化炸药、 粉状乳化炸药的生产和销售。

７

林州市宇豪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５１％

改性铵油炸药的生产和销售。

８

安徽恒源技研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４８０

万元

４９％

粉状乳化炸药生产。

２

、装备制造产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１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７３．６２％

空调配件、 汽车农机配件、 电子设备及配

件、 五金配件、 燃气具配件。

２

内蒙古久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９５％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其技术引进与

开发、 应用。

３

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８．８５％

工业和民用阀门、 污水处理设备、 洁具、 水

暖管材、 仪表、 五金机械配件。

４

合肥永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０％

电子元件、 电器配件、 机械配件、 制冷配件

制造、 销售。

３

、房地产开发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１

浙江盾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筑材料， 装潢材

料的销售。

４

、资源与能源开发及其他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１

内蒙古大漠风电有限公司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

９９．８９％

风力发电的生产、 销售； 电力培训、 电

力咨询。

２

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水生植物种植、 水生动物养殖、 水产苗

种生产、 水生生物采捕和销售。

３

宁夏太阳镁业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８０％

镁锭、 镁粉、 镁合金、 兰炭、 硅铁等产

品生产销售； 水泥、 砖块生产销售； 矿

产品开采。

４

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

８６．８１％

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成果转让； 信息

技术、 电子机械及相关产品； 科技投资。

５

诸暨市盾安控股集团管理培训中心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干部培训、 学习。

６

浙江盾安机电五交化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机电五交化连锁经营为主， 为企业提供

机械装备、 五金交电、 备品备件等配套

服务。

二、盾安化工

（一）盾安化工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当涂县姑孰镇东门

办公地址： 当涂县姑孰镇提署东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 冯忠波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５２１００００１５２０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 税当字

３４０５２１７７１１１７０８Ｘ

号

地税： 皖地税马字

３４０５２１７７１１１７０８Ｘ

号

经营范围： 爆破技术咨询、 服务 （中介除外）， 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机械设备的制造、 销售。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安徽盾安化工有限公司成立。 安徽盾安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盾安控股拥有安徽盾安化工

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王涌拥有安徽盾安化工有限公司

１％

股权。

２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安徽盾安化工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盾安控股将其持有的盾安化工

１

，

６００

万元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

）转让给姚新义等十名自然人的议案。 此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盾安化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１

盾安控股

３

，

３５０ ６７％

２

姚新义

６００ １２％

３

吴秀银

３００ ６％

４

王涌

２００ ４％

５

王自军

１５０ ３％

６

刘世坤

１００ ２％

７

鲁临盛

７５ １．５％

８

翟光宝

７５ １．５％

９

朱琦瑛

５０ １％

１０

石林生

５０ １％

１１

周勤

５０ １％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盾安化工目前未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通过控股的安徽盾安、帅力化工开展民用爆破器材的生产、销售等业务。

（四）主要财务数据

盾安化工最近三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３４

，

４２１．８４ ２７

，

４９８．５０ ２２

，

２３２．６０

负债总额

１２

，

１０９．５４ １２

，

３７９．４４ １３

，

８７７．４６

所有者权益

２２

，

３１２．３０ １５

，

１１９．０５ ８

，

３５５．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０６２．１６ １２

，

８８９．２０ ７

，

０４４．４８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７

，

９９７．２８ ２１

，

８２５．６０ １７

，

０３７．８０

利润总额

８

，

８５０．２１ ６

，

４９５．８１ １

，

７２４．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６２８．３３ ３

，

４５８．５９ ７７０．０３

（五）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

根据安庆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德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５７

号”《审计报告书》，盾安化工最近一年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９

，

６９６．１３

非流动资产

１４

，

７２５．７１

资产总额

３４

，

４２１．８４

流动负债

１２

，

１０９．５４

非流动负债

－

负债总额

１２

，

１０９．５４

所有者权益

２２

，

３１２．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０６２．１６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７

，

９９７．２８

营业利润

８

，

６５７．４１

利润总额

８

，

８５０．２１

净利润

６

，

９０７．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６２８．３３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８７９．３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２４．５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６．７５

（六）盾安化工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简要情况

盾安化工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简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１

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１

，

９５３．４

万元

９０．３６％

粉状乳化炸药 （含胶乳）、 改性铵油炸药、

其他铵油类炸药生产销售， 爆破技术咨询服

务。

２

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８１％

民用爆破器材 （乳化炸药、 工业导爆索） 生

产、 销售， 爆破服务。

三、盾安控股、盾安化工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本次交易完成后，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将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盾安控股及盾安化工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盾安控股、盾安化工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盾安控股、盾安化工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五、盾安控股、盾安化工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是否受过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诉讼或仲裁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盾安控股、盾安化工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江南化工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为盾安控股、盾安化工合法拥有的新疆天河等

８

家公司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

１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８４．２６５％ －

２

四川省绵竹兴远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２

，

５４５．４５ ８２．３２１３％ －

３

福建漳州久依久化工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７７．５０％ －

４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７５．５０％ －

５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００ ５５．００％ －

６

安徽恒源技研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４８０ ４９．００％ －

７

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１

，

９５３．４ － ９０．３６％

８

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８１．００％

注：安徽盾安持有安徽恒源

５１％

的股权。

上述

８

家标的公司的主要业务均为工业炸药的生产、销售。 经天健正信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按盾安控股、盾安化工拥有

的股权比例合计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１

，

２７４．７９

万元，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

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Ｖ１１１５－１

号

～

第

Ｖ１１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盾安控股、盾安化工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

值合计为

１７５

，

５６８．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Ｖ１２０１－１

号

～

第

Ｖ１２０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本次盾安控股、盾安化工注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１８７

，

８８８．４７

万元。

一、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住所： 库车县天山路东

４３９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库车县天山路东

４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 沈跃华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

６５２９２３７６３７９０１７８

地税：

６５２９２３７６３７９０１７８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 铵梯炸药、 膨化硝铵炸药、

震源药柱、 乳化炸药、 塑料制品、 纸箱、 复混肥生产销售， 一般土岩爆破， 货物运输， 货物进出

口。 一般经营项目 （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机械加工， 设备维修。

（二）历史沿革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前身为新疆天河化工厂。

２０００

年，经新疆阿克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具“阿地体改字［

１９９９

］

２３

号”《关于

＜

新疆天河化工厂企业改制方案

＞

的批复》及新疆阿克苏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阿地国资字［

２０００

］

０３３

号”《关于天河化工厂资产剥离情况

的通知》批准，新疆天河化工厂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由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退出国有企业序列。

１

、公司成立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新疆天河化工厂（股份合作）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推进企业二次改制方案》，同意

工厂由股份合作企业形式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库车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库申所评报字［

２００４

］

４６

号”《新疆天

河化工厂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拟验资而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部分固定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０６０．０６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沈跃华，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５７．４

万元。沈跃华、王龙生等

４１

名自然人分别与包括

其本人在内的合计

４０６

名实益出资人签署《合股出资协议书》，前述

４０６

名实益出资人委托沈跃华、王龙生等

４１

名自然人作为工商登记股东代

为持有新疆天河相关股权。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库车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库申所设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２６

号”《验资报告》，对新疆天河

各股东以实物认缴的注册资本验证确认。 新疆天河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沈跃华

１２８．３６ ６．２４％

２

王龙生

７１．８８ ３．４９％

３

杨育蓉

７０．２２ ３．４１％

４

汤忠岩

６７．６３ ３．２９％

５

童世武

６６．２８ ３．２２％

６

陶洪新

６１．４８ ２．９９％

７

王江 （大）

５７．０５ ２．７７％

８

解和平

５５．８８ ２．７２％

９

赵俊英

５４．７５ ２．６６％

１０

蒋玉

５４．３５ ２．６４％

１１

杨明雄

５４．２４ ２．６４％

１２

谢卫红

５３．８８ ２．６２％

１３

卜俊华

５２．３１ ２．５４％

１４

王平 （史）

５０．１３ ２．４４％

１５

宗俊凌

４８．８７ ２．３８％

１６

樊福泰

４８．７９ ２．３７％

１７

吴卫星

４７．４４ ２．３１％

１８

马爱琴

４７．２３ ２．３０％

１９

王庭本

４７．１５ ２．２９％

２０

武斌

４７．１０ ２．２９％

２１

路金秀

４６．５０ ２．２６％

２２

侯捍武

４６．３３ ２．２５％

２３

张春风

４６．２１ ２．２５％

２４

王维

４５．７４ ２．２２％

２５

胥卫强

４４．８６ ２．１８％

２６

牛文虎

４４．２２ ２．１５％

２７

刘兴华

４４．１４ ２．１５％

２８

赵继平

４３．３８ ２．１１％

２９

张立存

４３．３２ ２．１１％

３０

方伟

４２．２５ ２．０５％

３１

马世春

４１．９３ ２．０４％

３２

黄晓东

４１．８３ ２．０３％

３３

高红

４１．７７ ２．０３％

３４

印松林

４１．３３ ２．０１％

３５

高潮

４０．８５ １．９９％

３６

李春花

４０．４５ １．９７％

３７

付旭贵

３９．２４ １．９１％

３８

张晓虹

３９．２０ １．９１％

３９

张雅珍

３６．６３ １．７８％

４０

王江 （小）

３５．２５ １．７１％

４１

张会忠

２６．９８ １．３１％

合计

２

，

０５７．４４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６

年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８

日，新疆天河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调整股权结构比例、吸收法人股的方案》，新

疆天河注册资本由

２

，

０５７．４４

万元增至

４

，

２９４

万元，其中沈跃华等原股东增资

７３３．６６

万元，新疆巴州万方轻化建材有限公司出资

３１４．７０

万元、阿

克苏地区民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５８

万元、王玉忠出资

２１４．７０

万元、刘文磊出资

２１４．７０

万元、曹敬军出资

２１４．７０

万元、喀什地区民

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８．８２

万元、克州恒远民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出资

１１４．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新疆申信有限责任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新申所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２３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增资验证确认。 此次增资完成后，新疆天河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沈跃华

８０７．３０ １８．８０％

２

王龙生

７４．７０ １．７４％

３

杨育蓉

８９．６０ ２．０９％

４

汤忠岩

７０．２０ １．６３％

５

童世武

６６．２０ １．５４％

６

陶洪新

６３．９０ １．４９％

７

王江 （大）

５５．９０ １．３０％

８

解和平

５８．６０ １．３６％

９

赵俊英

５４．６０ １．２７％

１０

蒋玉

５６．３０ １．３１％

１１

杨明雄

５６．２０ １．３１％

１２

谢卫红

５３．９０ １．２６％

１３

卜俊华

５２．４０ １．２２％

１４

王平 （史）

５０．００ １．１６％

１５

宗俊凌

４９．８０ １．１６％

１６

樊福泰

４８．９０ １．１４％

１７

吴卫星

４７．４０ １．１０％

１８

马爱琴

４７．１０ １．１０％

１９

王庭本

４７．２０ １．１０％

２０

武斌

５１．１０ １．１９％

２１

路金秀

４６．５０ １．０８％

２２

侯捍武

４６．３０ １．０８％

２３

张春风

４６．１０ １．０７％

２４

王维

４８．００ １．１２％

２５

胥卫强

４４．８０ １．０４％

２６

牛文虎

４４．００ １．０２％

２７

刘兴华

４４．００ １．０２％

２８

赵继平

４３．２０ １．０１％

２９

张立存

４５．６０ １．０６％

３０

方伟

４２．２０ ０．９８％

３１

马世春

４１．８０ ０．９７％

３２

黄晓东

４４．７０ １．０４％

３３

高红

４２．８０ １．００％

３４

印松林

４２．２０ ０．９８％

３５

高潮

４０．５０ ０．９４％

３６

李春花

４４．１０ １．０３％

３７

付旭贵

３９．１０ ０．９１％

３８

张晓虹

４２．４０ ０．９９％

３９

张雅珍

３６．５０ ０．８５％

４０

王江 （小）

３８．１０ ０．８９％

４１

张会忠

２６．９０ ０．６３％

４２

王玉忠

２１４．７０ ５．００％

４３

刘文磊

２１４．７０ ５．００％

４４

曹敬军

２１４．７０ ５．００％

４５

喀什地区民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

１２８．８２ ３．００％

４６

克州恒远民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

１１４．７０ ２．６７％

４７

阿克苏地区民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

３００．５８ ７．００％

４８

新疆巴州万方轻化建材有限公司

３１４．７０ ７．３３％

合计

４

，

２９４．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新疆天河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沈跃华将其持有的新疆天河

１６３．２０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３．８％

）转让给盾安控

股、新疆天河其他

４７

名股东将其持有的全部新疆天河出资额合计

３

，

４８６．７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１．２％

）转让给盾安控股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盾安控股分别与沈跃华等

４８

名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盾安控股以

６

，

１２０

万元的总价受让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新疆

天河

３

，

６４９．９０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８５％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新疆天河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１

盾安控股

３

，

６４９．９０ ８５％

２

沈跃华

６４４．１０ １５％

合计

４

，

２９４．００ １００％

４

、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新疆天河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盾安控股将其持有的新疆天河

３２２．０５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转让给陶洪新

等五名自然人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

日，陶洪新等五名自然人分别与盾安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５４０

万元的总价受让盾安控股持有的新

疆天河

３２２．０５

万元出资额。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新疆天河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１

盾安控股

３

，

３２７．８５ ７７．５０％

２

沈跃华

６４４．１０ １５．００％

３

陶洪新

６４．４１ １．５０％

４

杨育蓉

６４．４１ １．５０％

５

谢卫红

６４．４１ １．５０％

６

汤忠岩

６４．４１ １．５０％

７

张立存

６４．４１ １．５０％

合计

４

，

２９４．００ １００％

（下转

D28

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南化工

"

、

"

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全文披露了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同时在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 披露了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获有条件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

100184

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100184

号） 及 《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反馈意见的函》 （上

市部函

[2011] 089

号）， 公司对以上披露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进行了

补充和完善。 更新后的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 全文将在巨潮资

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进行公告。 投资者在阅读和使用公司的重组报告书时， 应以本次披露的重组报告书全文

内容为准。

为便于投资者查阅， 现将更新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 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 以

2009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有效期限均已届满， 为此， 中和评估

接受委托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拟注入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 故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一、 本次交易方

案及标的资产的定价

"

中补充披露了

"

（三） 补充评估结果不影响本次交易作价的说明

"

， 并相应修订了重组报告书全

文中涉及该事项的相关内容。

二、 根据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在

"

重

大事项提示

/

二、 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

"

中补充披露了转增方案以及调整后的每股发行价格， 并相应修订了重组报告书全

文中涉及该事项的相关内容。

三、 鉴于公司业绩补偿期由原先的

2010

年度至

2012

年度递延为

2011

年度至

2013

年度， 故对

"

重大事项提示

/

四、

业绩承诺和股份补偿方案

"

进行相应修订， 并相应修订了重组报告书全文中涉及该事项的相关内容。

四、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六、 风险因素

/

（二） 盈利预测风险及估值的风险

"

中补充披露了

2010

年

8

家标的公司实现

的营业收入和同期盈利预测值对比的具体情况； 补充披露

"

（三） 商誉减值风险

"

， 并相应修订了重组报告书全文中涉

及该事项的相关内容。

五、 在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

/1

、 产业政策支持

"

中补充披露

了

2011

年全国民用爆炸用品行业工作会议相关内容以及工信部出具的公司重组事项复函； 在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二、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

（一）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中补充披露了后续决策过程及相

关机构表决情况。

六、 更新了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三、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四、 江南化工最近

三年的财务状况

"

中的主营业务收入等相关内容。

七、 更新了

"

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

一、 盾安控股

"

、

"

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

二、 盾安化工

"

中的相关财

务数据、 控股子公司的情况等。

八、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一、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要包括控股

及参股公司的情况、 相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许可生产能力调整的情况、 安全生产

及环保情况、 混装车建设进度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一、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

（二） 历史沿革

"

中补充披露了

" 7

、 新疆天河股权代持情形

的产生及解除情况。

"

九、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 四川省绵竹兴远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

要包括控股及参股公司的情况、 相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许可生产能力调整的情

况、 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 四川省绵竹兴远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

（十一） 与绵竹兴远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情况

"

中补充披露

" 4

、 对于办理相关房屋所有权证的费用处理

"

。

十、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三、 福建漳州久依久化工有限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要包

括控股子公司的情况、 相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许可生产能力调整的情况、 安全生

产及环保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三、 福建漳州久依久化工有限公司

/

（二） 历史沿革

"

中补充披露

" 5

、 漳州久依久股权代

持情形的产生及解除情况

"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三、 福建漳州久依久化工有限公司

/

（十一） 与漳州久依久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 无

形资产情况

"

中补充披露

" 4

、 对于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的费用处理

"

。

十一、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四、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要包括相

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许可生产能力调整的情况、 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四、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

/

（十一） 与华通化工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情

况

"

中补充披露

" 4

、 对于办理相关房屋所有权证的费用处理

"

。

十二、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五、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要包括控股子公司的情况、 相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许可生产能力调整的情况、

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五、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二） 历史沿革

"

中补充披露

" 8

、 南部永生股权

代持情形的产生和解除情况

"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五、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十一） 与南部永生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情况

"

中补充披露

" 4

、 对于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的费用处理

"

。

根据南部永生补缴相关税费、 滞纳金及罚款的相关情况， 修订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五、 四川省南部永生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

（十二） 其他事项

"

。

十三、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六、 安徽恒源技研化工有限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要包

括相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六、 安徽恒源技研化工有限公司

/

（二） 历史沿革

"

中补充披露了安徽恒源历史上以技术

出资的评估情况。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六、 安徽恒源技研化工有限公司

/

（十一） 与安徽恒源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情况

"

中补充披露

" 4

、 对于办理相关房屋所有权证的费用处理

"

。

十四、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七、 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要包

括相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 混装车建设进度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七、 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

（十） 安徽盾安涉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或者

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形

"

中补充披露了盾安化工与安徽盾安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的情况。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七、 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

（十一） 与安徽盾安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情况

"

中补充披露

" 4

、 对于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的费用处理

"

。

十五、 更新了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八、 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

"

中的相关业务和财务数据等内容， 主要包括相

关销售和采购情况、 财务数据、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许可生产能力调整的情况、 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等。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八、 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

/

（十一） 与帅力化工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情

况

"

中补充披露

" 4

、 对于办理相关房屋所有权证的费用处理

"

。

十六、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十一、 对标的资产评估的说明

/

（四） 评估结果的选择

"

中补充披露了采用收益法

评估的各标的公司增值率情况。

十七、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十一、 对标的资产评估的说明

"

中补充披露了

"

（五） 对采用收益法评估相关问

题的进一步说明

"

， 主要包括采用收益法评估中对

2010

年以后收入预测的合理性等相关内容。

十八、 在

"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的情况

"

补充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的相关内容， 并更

新了发行股份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股权结构变动表。

十九、 在

"

第六节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中补充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 （二）、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的相关内容

二十、 在

"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规性分析

/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重组办法》 第十条的规定

/

（一） 本次交易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 土地管理、 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中更新了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用地的

使用权证办理情况， 并补充披露了工信部安全生产司出具的关于公司实施资产重组符合国家民爆产业政策的复函及国家

环境保护部出具的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

二十一、 在

"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规性分析

/

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 《重组办法》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

中更

新了公司审计报告情况及相关财务指标。

二十二、 在

"

第八节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分析

/

一、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

（三） 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定价

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

中补充披露了

" 2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与最近三年部分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的历史交易作价的差

异说明

"

。

二十三、 更新了

"

第九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分析

"

中的相关财务指标及分析， 并更新了

2009

年民爆行业工业炸药品种结构及产量、 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相关收入情况等； 补充披露了

2011

年全国民用爆炸物

品行业工作会报告提出

"

十二五

"

的发展方向的相关内容； 补充披露了

"

（四） 关于标的公司各期销售毛利率高于同行

业上市公司平均值的说明

"

、

"

（五） 标的公司

2009

年营业收入相比

2008

年增长较大， 但应收账款周转率却低于同类上

市公司平均值的说明

"

及

"

（六） 本次交易较账面值溢价可能会对重组后上市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

"

； 补充披露了重组

完成后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业务方面的整合计划， 及有效开展经营管理、 安全生产和加强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安排。

二十四、 更新了

"

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

"

中交易标的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盈利预测数据， 及公司备考财务数

据、 盈利预测数据。

二十五、 在

"

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

一、 同业竞争

/

（二） 本次交易后同业竞争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

组完成后林州宇豪及新疆雪峰股权的处置、 林州宇豪使用华通化工生产许可证的相关内容。

二十六、 更新了

"

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二、 关联交易

"

中的相关事项。

二十七、 在

"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

三、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及相关人员在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组首次作出决议前

6

个月至本报告书公告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相关人员将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获取的收益

上交公司的相关内容。

二十八、 更新了

"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

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负债结构合理性说明

"

中的相关内容。

二十九、 在

"

第十四节 风险因素

"

中补充披露了

"

四、 税收征管风险

"

， 并修订了

"

五、 资产交割日不确定的风

险

"

。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226

证券简称： 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1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及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2011

】

827

号） 《关于核准安徽江南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批复》 文件， 核准本公司向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87,640,000

股股份、 向安徽

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36,160,00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日，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2011

】

828

号） 《关于核准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文件，

核准豁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以资产认购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而增持安徽江南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3,800,000

股股份， 导致合计控制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41,702,700

股股份， 约占安徽江南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53.72%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一年四月


